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在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 

学术条件审核补充办法 

为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研究生

教育质量，根据《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学院制定了《交通运输与

物流学院 2022 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遴选与招生资格审核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考虑到本次《办法》与学校和学院上一年度制定的办法差异较大，并具

有客观历史原因，结合我院现有在岗硕士生导师的实际情况和针对本次办法所反映的困难，

经研究生院同意，特制定仅适用于学院 2022年在岗硕导招生资格学术条件审核的补充办法

（以下统称《补充办法》）。 

(1)《办法》及《补充办法》认定的申请人取得的所有学术成果，其有效期原则上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考虑到新旧办法的有序过渡，若申请人在此期间取

得的学术成果不足以满足招生资格的学术条件，基于有利原则，本年度暂允许申请人将有效

期整体向前或向后平移半年以达到满足招生资格的学术条件。即此种情景下，申请人可选择

有效期为 2017年 7月 1 日-2020年 7月 1日或 2018年 7月 1日-2021年 7月 1日，三年的

有效期限不变，且同一学术成果不得违规用于后续年度的同类招生资格申请。 

(2)若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期间，申请人正式刊发的期刊学术论文在《西南交

通大学学术期刊分级目录（2017年修订）》目录上，但不属于《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2020版，2020年7月1日实施），相应论文可以折算成《办法》中认定的高水

平国际学术期刊或学科推荐高水平中文期刊论文。 

(3)申请人为第1作者且西南交通大学为第一单位的1篇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或学科推

荐的高水平中文期刊论文可折算成《办法》认定的到位项目经费10万元，但至多折算20万科

研到位经费。 

(4)申请人以西南交通大学为第一获奖单位，个人排名前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

奖、科技进步奖（需持有获奖证书），或申请人以西南交通大学为第一获奖单位，个人排名

前二获得省部级（含国家一级学会、协会）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需持有获奖

证书和学会或协会属于一级的官方证明材料），可最多折算成1篇成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或

学科推荐的高水平中文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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